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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8年甘肃省庆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正天合书字 (2018)第 【416】 号

致:庆阳市财政局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

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接受庆阳市财政局的

委托 ,担任 2018年甘肃省庆阳市土地储各专项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霍吉栋律师、杨小军律师 (以下合称 “本所律师” )

作为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办律师。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2015]83号 )、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号 )、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

预[2016]155号 )、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 )、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规[2017]

17号 )、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6]4号

文 )、 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财预

[2017]62号 )、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 [201

8]34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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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 ,下列各项用语具有

如下特定的含义 :

中国
+匕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所/正天合
七匕
1曰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匕
日曰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为本其债券发行提供法律

服务的霍吉栋、杨小军

广合会计师
+匕
1日 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Lo
1曰 2018年甘肃省庆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庆阳市土储中心
+匕
1曰 庆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庆城县土储中心
+匕
1曰 庆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华池县土储中心
艹‘
犭曰 华池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正宁县土储中心
+匕
1曰 正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宁县土储中心
七匕
1曰 宁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镇原县土储中心 指旨 镇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环县土储中心 指 环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土地储备机构 指 庆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庆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华

池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正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宁县

土地开发储备中心、镇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环县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

《专项评价报告》 指旨 《2018年庆阳市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本 《法律意见书》 指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年甘肃省庆阳市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兀
+匕
1曰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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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承诺

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和声明如下 :

1、 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土地储备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土地储备机构及中介机构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

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仅就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

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

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但

相关机构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

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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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 7家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甘肃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更新土地储备机构名录有关工作的通知》 (甘国土资利发

[2018]31号 ),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
“
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

”
网站

(http哟向g.mlr.gov.cn),土 地储备机构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庆阳市土储中心

名称 庆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张国锋

开办资金 26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实施土地征用、征收和储备供应,负责征用、征收土地的开发管

理,建设占用耕地补充,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被征收、征

收土地的补偿、安置、拆迁等工作。

住所 庆阳市西峰区南苑路 10号

举办单位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j臼 g.mlr.gov.cn),庆阳市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00,隶 属于庆阳市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庆阳市土储中心为庆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庆阳市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 ,

且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2、 庆城县土储中心

名称 庆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樊治渊

开办资金 2,120.00万 7-E

庆阳市国土资源局



i●Illl△ |II.

ilii 1●I|I

Itl||I||ll`甘 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全县国有土地的收购各类建设用地统征包干所有征购土地

的统一使用和管理征购土地的挂牌出让、出租及地价的确定工

作。

住所 庆城县北区

举办单位 庆城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icjg.mlr.gov.cn),庆 城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1,隶 属于庆城县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庆城县土储中心为庆城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庆城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 ,

且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3、 华池县土储中心

名称 华池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张小婷

开办资金 22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1.负责实施全县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负责做好土地收购、

储备的资金测算平衡。2.负责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的事务性工作,为土地市场交易提供咨询服务。3.

负责宗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测算工作。

4.负责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税费的征收。5.收集、汇总、

储存、发布土地出让信息,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宗地咨

询服务。

住所 华池县中街 60号

举办单位 华池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 //j句g.mlr.gov.cn),华 池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3,隶 属于华池县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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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华池县土储中心为华池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 ,隶属于华池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 ,

且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4、 正宁县土储中心

名称 正宁县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王强

开办资金 9,64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全县土地整治规划及项目实施;组织实施土地出让、转让、

租赁、收购、储备、招拍挂工作;管理收回土地及储备土地出让

或划拨前期工作,规范、调控土地一、二级市场;筹集、管理和

运营土地收购储备资金,发布供地信息。

住所 正宁县城南街 12号

举办单位 正宁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i向 g.mlr.gov.cn),正 宁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5,隶 属于正宁县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正宁县土储中心为正宁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正宁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 ,

且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5、 宁县土储中心

名称

法定代表人 赵力田

开办资金 2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提供技术服务。负责辖区内国有土地的收

购、征用、储备、置换;负责国有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划

拨;开展国土资源有关法规的宣传、咨询工作;争取和管理有关

土地开发项目等工作。

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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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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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宁县新宁镇人民路 5号

举办单位 宁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 //icjg.mlr,gov.cn),宁 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6,隶 属于宁县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宁县土储中心为宁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

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宁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且已被

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6、 镇原县土储中心

名称 镇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孙喜宏

开办资金 62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依法管理国有土地资产,增强政府对国有土地市场宏观调控和调

拨能力,负责土地收购储备组织对国有土地招投标和引资,拆迁

补偿,依法收回违法用地,管理闲置无合法使用权的土地,对土

地收购储备资金进行管理和运管工作。

住所 镇原县文化广场东侧

举办单位 镇原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ttp∶ //j臼g.mlr.gov.cn),镇原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7,隶 属于镇原县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镇原县土储中心为镇原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镇原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 ,

且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名称 环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 武巍

7、 环县土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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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资金 1.5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加大土地集约利用力度,增加土地收益。

住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广场路 79号

举办单位 环县国土资源局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土 地 市 场 动 态 监 测 与 监 管 系 统

”
网 站

(hdp哟cjg.mlr.gov.cn),环县土储中心属于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代码为 TC621022,隶 属于环县国土资源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环县土储中心为环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

的法人资格,隶属于环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且已被

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土地储备机构均符合 《管理办法》第一条第 (三 )

项、 《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通知》第二条、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第二条

的相关规定,具备土地整理、储备的主体资格。

二、拟收储土地情况

根据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 《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庆阳市西峰区土地储备项目

庆阳市西峰区土地储备项目由庆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

共收储土地 5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1,618.87亩 。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
A
一

 
 
 

由
△
△
 
 
 

一 
s
泗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 计 土 地

出让回款

1 X201803B

东至长庆大道,南至镇

园西路以南,西至银西

高铁站前广场,北至环

线西路

商服用地 983.94 74,865.00 175,791.00

2 X”O1804B
东至北京大道,南至庆

城东路,西至陇东大道 ,

居住用地 99.36 6,480.00 17,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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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合水东路

3 X佗01805B

东至北京大道,南至御
景城,西至区委,北至

安定东路

商服用地 297.11 32,300.00 53,082.00

4 X”01806B

东至傅玄路,南至汇景
家园,西至北京大道 ,

北至安定东路

居住用地 100,46 8,736,00 17,949.00

5 X⒓01807B

东至北大街 ,南至翼龙
路 ,西至长庆大道 ,北
至双塔路

居住用地 138.00 12,000.00 24,655.00

总计
1,618.

87

134,381.0

0
289,229.00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8月 6日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核发 《关于 2018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项目备案的通知》 (甘国土资利发[2018]32号 ),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根据庆阳市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

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2、 庆城县土地储备项目

庆城县土地储备项目由庆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共收储

土地 1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193.30亩。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 计 土

地 出 让

回款

1

庆城县十万只肉羊

加工繁育基地建设

项目

位于庆城县驿马镇

儒林村,东至村庄
道路 ,南至耕地 ,

西临耕地 ,北临耕
地

工业用

地
193.30 4,349.00 8,047.00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8月 6日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核发 《关于 2018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项目备案的通知》 (甘国土资利发[2018]32号 ),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根据庆城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

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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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池县土地储备项目

华池县土地储备项目由华池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共收储

土地 1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6⒈67亩。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计土地

出让回款

1

阳砭(老虎沟 )

土地收储项目

位于华池县华吴路 ,

东靠小路,南临华庆

路,西接老虎沟,北

临山体

商 住
用地

61.67 59534.58 6,451.00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8月 24日 ,华池县国土资源局下发的 《关于华池县 2018年度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基本情况说明》,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根据华池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

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4、 正宁县土地储备项目

正宁县土地储备项目由正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共收储

土地 10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397.1亩 。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
`
二

〓

序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计土地

出让回款

1

原庆安中学

置换土地项

目

位于正宁县县城,东至供

热公司,南至开源路,西

至安定路,北至客运服务

中心

商 住
用地

13.90 221.00 l,270.00

2
煤炭配送中

心项目

位于正宁县县城,东至如

意面粉厂,南至西关村耕

地,西至一砖厂,北至月

明路

商 住
用地

22.28 354.32 1,222.00

3
黄帝文化研

究基地项目

位于正宁县县城 ,东至正

宁县人民医院,南至黄帝

商 住
用地

36.30 577.17 3,869.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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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基地一期工程 ,

西至文明路,北至创业路

4

交通局南侧

综合开发项

目

位于正宁县县城,东至西

关六组安置楼,南至

鼎盛花园小区,西至长乐

路,北至交通局

商 住
用地

4.95 78.71 414.00

5
永正加油站

项目

位于正宁县县城 ,东 至纪

村耕地 ,南至正周路,西

至纪村耕地,北至纪村耕
地

商 服
用地

7.56 61.04 230.00

6

五顷塬香炉

山旅游开发

项目

位于正宁县永正镇,东至

西渠根底,南至西渠耕地 ,

西至西渠耕地,北至西渠

耕地

商 服
用地

30.00 242.18 l,827.00

7

榆林子 -宫

河 -周 家综

合改造项目

位于正宁县周家镇其中:

1.榆林子综合改造项目,东

至长乐路,南至马槽沟村

耕地,西至北环路,北至

北环路 ;

2.宫河综合改造项目,东至

街道,南至农业银行,西

至宫河村村道,北至宫河

交警队;

3.周家综合改造项目,东至

周家村耕地,南至周家村

村道,西至周家村耕地 ,

北至周家村耕地

商住

用地
28.11 226.90 2,026.00

8
融诚集团项

目

位于正宁县榆林子镇、宫

河镇、周家镇,东至东关

村耕地,南至正铜路,西

至步天医药公司,北至东

关村耕地

工 业
用地

24.00 381.60 556.00

9
华腾制药厂

项目

位于正宁县宫河镇,东至

雷村耕地,南至正周公路 ,

西至雷村耕地,北至雷村

耕地

工 业
用地

30.00 242.28 236.00

10

周家工业园

区生物质发

电项目

位于正宁县五顷塬乡,东

至纵西路,南

至纵二路,西至周家安防

工程公司,北至徐家村耕

地

工 业
用地

200.00
1,614.8

0
2,094.00

总计 397.1
49000.0

0
13,744.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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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1月 11日 ,正宁县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对正宁县 2018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的批复》 (正政发[2018]98号 ),将上述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正宁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

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5、 宁县土地储备项目

宁县土地储备项目由宁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共收储土地

2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219,90亩。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计土地出

让回款

1

和盛集中区工

矿仓储项目

位于宁县和盛镇其中 :

1.地块
—东至中瑞盛邦

有限公司,南至店子村

耕地,西至西长凤高速

公路,北至电庄村耕地

2.地块二东至电庄村耕

地,南至电庄村农宅 ,

西至铜眉公路,北至电

庄村耕地

工矿、

仓 储
用地

213.15
4,263.0

6
6,395.00

o
Z

原瓦斜剧院住

宅建设项目

位于宁县瓦斜镇,东至

瓦斜村耕地,南至瓦斜

派出所,西至瓦斜村耕

地,北至瓦斜村耕地

商 服
用地

6.75 134.97 243.00

总计 219.90
4,398.0

3
6,638.00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7年 9月 16日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 《关于印发宁县 2018年度土

地储备计划的通知》 (宁政办发[2017]195号 ),将该宗土地纳入宁县 2018年土

地储备计划。

根据宁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已

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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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镇原县土地储备项目

镇原县土地储备项目由镇原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共收储

土地 2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400,002.00平 方米。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平方米/万元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8月 6日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核发 《关于 2018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项目备案的通知》 (甘国土资利发[2018]32号 ),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根据镇原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

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7、 环县土地储备项目

环县土地储备项目由环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共收储土地

3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1,137.16亩 。

(1)项 目地块概述

单位:亩/万元

序

△
丁

项日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 计 土 地

出让回款

1

县城东区工业

集中区开发(金

龙村)项 目

位于城关镇金龙村 ,东

至镇北公

路,南至原镇北公路 ,

西至科融商砼站围墙 ,

北至镇北公路

工 业

用地

200,001

00
3,000.00 6,286.00

2

县城东区工业

集中区开发(高

庄村)项 目

位于城关镇高庄村,东

至茹河河

堤,南至茹河河堤,西

至空地,北至祁川村地

坎

工 业

用地

2009001.

00
3,000.00 69286.00

总计
400,002

00
6,000.00 12,572.00

一
氵
`
~
 
 
 
 
·,
·

r

序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总投资

预计土地

出让回款

l

西滩工业集中

区二期土地征

收及前期开发

项目

位于环县环城镇 ,东至

211国

道 ,南至罗山路 ,西至

环江大道、上善路 ,北

至樊家川路

工 业
用地

594.46
19,060.7

5
8,766.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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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产业园片

区土地征收项

目

位于环县环城镇,东至

东山二合根底 ,南至环

县老城北城墙 ,西至环

江大道,北至城东沟

商 住
旅 游
用地

169.52 2,825.30 6,555.00

3

环县城南新区

曲子路以北土

地征收及前期

开发项目

位于环县环城镇 ,东至

211国 道 ,南 至 曲子

路 ,西至环江大道 ,北

至山城路

商 住
用地

373.18 7,888.18 18,888.00

总计
1,137.1

6

29,774.2

3
34,209.00

(2)拟收储土地纳入储备计划及进展情况

2018年 7月 18日 ,环县人民政府召开十八届第 26期常务工作会议并作出

《环县人民政府十八届第 26期常务会议纪要》,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2018年 8月 6日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核发 《关于 2018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项目备案的通知》 (甘国土资利发[2018]32号 ),将上述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根据环县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土地已

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拟收储土地均已被纳入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

且已启动收回、收购、征收等工作,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拟收储土地

的要求。

三、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2018年 8月 27日 ,广合会计师出具了 《2018年庆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编号:甘广合会专评[2018]第 007号 ),

根据该报告,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土地计划收储土地面积约 4,772.02亩 ,项 目总

投资 188,43⒍ 84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119,436.84万元 ,融资总额 69,000.00万

元。上述土地预计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五年开始挂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

毕。预计土地出让收入为 370,890.00万 元,预计土地出让收益为 349,945.80万 元。

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为 69,000.00万元,融资利息为 13,800.00万元 ,

本息合计为 82,800.00万元。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4.48倍。

根据上述测算,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土地储备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 ,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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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土地储备项目符合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管理办法 (试行)》 第六条关于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的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1、 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广合会计师与庆阳市财政局签署的《专项审计服务协议》,广合会计师

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广合会计现持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5年 2月 25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620100767737040G的 《营业执照》、甘肃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编号为62010111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在 《专项评价报告》上

签字的注册会计师王海鹏、魏周军在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时,分别持有注册会

计师证书 (编号:620100280352)、 注册会计师证书 (编号:620100020776)。

《注册会计师证书》均已通过年检,具备出具相应报告的资格。

2、 律师事务所

本所于 1992年 12月经甘肃省司法厅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26201199210465767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通过

2017年度年检。

本所为本期债券出具了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年甘肃省庆阳市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对本期专项债券的土地储备机构资格、拟收

储土地情况、中介机构发表了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书》经两名经办律师签字

并加盖本所公章,无不合理用途限制。在本 《法律意见书》签字的霍吉栋律师持

有执业证号为 16201200410364730的 《律师执业证》、杨小军律师持有执业证号

为 16201201610746559的 《律师执业证》 (已通过 2017年度考核)。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广合会计师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相关评价报

告的资格;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结论性意见

`
 
 
`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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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甘肃下天含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上述土地储备机构符合《管理办法》、《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通知》、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备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2、 上述拟收储土地符合 《管理办法》关于拟收储土地的要求。

3、 上述拟收储土地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白求平衡,符合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规定。

4、 广合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相关评价报告的资格;正

天合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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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叫|肃 lli天台律”旧 f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年庆阳市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

甘肃正天

单位负责人 (签字 )

在该乡
-场

赵荣春

本所律师 (签字 )

霍吉栋 杨小军

弓〃rg年 ?月 F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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